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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 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28 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103 至 106 年度）」辦理。 

二、 中央銀行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辦理。 

貳、 計畫目標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

下簡稱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以

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加強為建立更佳之友善性別平等工作環境，持續依「公共場所哺（集）

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維持哺（集）乳室整潔、舒適與安全環境，並秉

持預防重於治療原則，協助辦理身體健康檢查，照護本行同仁健康。 

二、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強化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 

（二）本行業務規劃、執行及評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 

（三）配合推動性別主流化措施及統計分析資料所需，促進編列性別預算。 

（四）加強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參、 重要辦理成果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 CEDAW 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

之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 1：哺（集）乳室使用人次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哺（集）乳室使用人次 

目標值(X) 1,459 1,000 1,050 1,100 

實際值(Y) 1,027 2,534 4,272 2,861 

達成度(Y/X) 0.70 2.53 4.06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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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辦理情形： 

（1）哺(集)乳室使用對象、統計及管理說明： 

A.本行哺(集)乳室使用條件係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8 條規

定：「子女未滿 2 歲須受僱者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

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 60 分鐘。受僱者於每日正

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達 1 小時以上者，雇主應給予

哺(集)乳時間 30 分鐘。前 2 項哺(集)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辦理。 

B.哺(集)乳室使用者須登記使用日期及時段，並由管理者每月統計

使用人數及人次；據統計數字顯示，9 成使用者平均每天使用 2

次。 

C.依規定每日清潔、每週設備檢查，每月統計使用人數及人次，分

別作成記錄，並設有門禁管理系統加強管控禁止非哺集乳者進

出，以維護使用者隱私，每年臺北市中正區健康中心不定期來

行查核，皆符合法規並優於規定。 

（2）本(106)年育有未滿 2 歲子女之女性受僱者有 18 位(不含產假、育

嬰假者)，哺(集)乳室使用者 14 位，使用率 78%，使用人次共 2,861

人次。本年 12 月請使用者就哺集乳室之位置指引、環境隱密性

及安全性、光線及通風、洗手設施、環境清潔、尿布台使用便利

性、置物空間與管理者之服務態度等 8 項填寫問卷，有效回收數

計 14 份，勾選「非常滿意」及「滿意」者占 100%。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本行本年度再次參加「106 年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

證」，評鑑結果獲 3 年優良認證的最高效期。未來仍將持續提供安全

舒適之哺(集)乳室使用空間，並逐漸擴增室內張貼寶寶照片數量，使

女性同仁更有哺餵母乳動力。 

（二）關鍵績效指標 2：身心健康講座參與人數 

1、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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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參與人數 

目標值(X) 500 550 400 400 

實際值(Y) 397 444 682 478 

達成度(Y/X) 0.79 0.81 1.71 1.19 

2、重要辦理情形： 

本年度共辦理 4 場身心健康講座： 

（1）3 月 14 日，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免疫學博士孫安迪教授，主講「紓

壓抗疲 促進代謝」，共 129 人參加，其中女性 83 人(64%)、男性

46 人(36%)。 

（2）5 月 24 日，仁愛醫院院長蕭勝煌，主講「高價值醫療照護」，共

115 人參加，其中女性 75 人(65%)、男性 40 人(35%)。 

（3）7 月 19 日，台北愛樂電台室內閒話主持人黃瑞芬(Zoe)女士，主

講「午後的音樂繆思」，共 143 人參加，其中女性 82 人(57%)、

男性 61 人(43%)。 

（4）9 月 14 日，國立歷史博物館高副館長玉珍，主講「臺灣-常玉的

藝術未竟之路」，共 91 人參加，其中女性 54 人(59%)、男性 37

人(41%)。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本年度4場講座共478人，其中女性294人(62%)、男性184人(38%)，

未來將持續辦理身心健康講座，並多鼓勵男性同仁參與，以增進全

體同仁健康知識。 

（三）關鍵績效指標 3：與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合併辦理健康篩檢參與人次  

1、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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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參與人次(包含子宮頸抹片、乳房攝影、口腔癌

篩檢轉介及大腸癌糞便篩檢等項目) 

目標值(X) 850 700 550 650 

實際值(Y) 696 978 1,029 972 

達成度(Y/X) 0.82 1.40 1.87 1.49 

2、重要辦理情形： 

本年 3 月 14 日及 3 月 28 日實施預防保健服務，其檢查內容包括：

子宮頸抹片、乳房攝影、大腸癌糞便篩檢、口腔癌篩檢轉介、尿液

檢查、血糖、血壓、膽固醇篩檢等，檢查總人次 972 人次，其中女

性 898 人次(92%)、男性 74 人次(8%)，參與篩檢人數踴躍，辦理情

形良好。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據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目前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及口腔癌篩

檢最具成效，惟女性可檢查項目為 4項，男生檢查項目則為 2項；

另本行 40 歲以上之員工，每 2 年得補助一般健康檢查，其中大

腸癌糞便篩檢為重疊項目，加上本行抽菸人數極少，口腔癌篩檢

人數偏低，爰造成男女檢查人數比率差異化。 

（2）未來將持續推動宣導同仁積極參與，期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減

少後續醫療及健保的支出。 

二、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關鍵績效指標 1：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

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 / 本機關及所屬機

關職員總數〕×100% 

目標值(X) 14 30 50 60 

實際值(Y) 74 76 81 87 

達成度(Y/X) 5.29 2.53 1.62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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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辦理情形： 

（1）106 年 7 月 5 日及 7 月 12 日舉辦性別主流化電影賞析－「內衣

小舖」，描述性別平權與家庭成員間性別刻板印象，以提升本行

同仁性別意識，計有 220 人參加，其中男性 76 人（35%）、女性

144 人（65%）。 

（2）106 年 7 月 17 日及 7 月 18 日，本行辦理性別主流化業務承辦科

科長及承辦人員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舉辦「106 年度各部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交流會」。 

（3）106 年 1 月至 12 月本行職員參加行政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文官學院等機關所舉辦與性別預算、性

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性別主流化等相關之實體課程或專題演講共

22 人，其中男性 9 人（41%）、女性 13 人（59%）。 

（4）106 年 1 月至 12 月本行職員自行上網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文官學院、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等機關所舉辦與 CEDAW、性別主流化、性別統計、性別與科技、

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歧視、性侵害、性騷擾防治、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性別、性別素養、性別與職場、性別與社會福利、性別與婚

姻家庭、閱讀中遇見性別等相關議題之數位課程，計有 583 人次

參加，其中男性 229 人次（39%）、女性 354 人次（61%）。 

（5）106 年度本行職員總數 678 人（原 685 人，扣除留職停薪 7 人），

參加訓練人數計有 592 人，已有 87%以上人員參加性別相關訓練

課程，其中男性 245 人（41%），女性 347 人（59%）。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06 年度本行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除以

本行職員總數之比率，目標值為60%，實際值為87%，達成度為1.45。

考量本行業務性質屬總體面，服務對象為非屬自然人之政府機關或

銀行機構，且業務內容為貨幣相關之政策制訂，與自然人性別無直

接相關，爰本行無業務面相關性別規劃課程。未來仍將以強化本行

同仁性別意識培力為主，積極規劃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

使本行同仁具有性別主流化與社會脈動之互動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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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績效指標 2：中長程個案計畫、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

之案件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計

畫、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 

（註：性別考核指標係指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

情形所訂之績效指標。） 

目標值(X) 1 1 1 1 

實際值(Y) 1 1 1 1 

達成度(Y/X) 1 1 1 1 

2、重要辦理情形：  

本年度就本執行計畫之貳「計畫目標」一、之子目標「加強為建立更

佳之友善性別平等工作環境，持續依「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

理標準」，維持哺(集)乳室整潔、舒適與安全環境，並秉持預防重於治

療原則，協助辦理身體健康檢查，照護本行同仁健康」1 項訂定性別

考核指標，達成度為 100%。 

3、檢討及策進作為：  

由於本行兼具行政機關與國營事業性質，屬營業基金預算，目前並無

中長程個案計畫，且職司物價及金融穩定，所釐訂之貨幣政策與全體

國民關係密切，較無涉性別。惟將來如有其他特殊計畫或方案時，將

研擬訂定性別考核指標。 

（三）關鍵績效指標 3：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

關網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目標值(X) 1 0 0 0 

實際值(Y) 1 0 1 0 

達成度(Y/X)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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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情形說明：  

（1）由於本行主要統計資料為「金融統計」，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及

金融機構，資料性質無關性別統計，故未置業管性別統計指標，

僅作職員相關性別統計，包括職員學歷、年齡、主管級別及職等

性別等 4 類統計指標，經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98 年第 4 次會

議決議通過；105 年度雖未設定目標值，惟經檢討後新增「職員

育嬰留職停薪性別統計」1類統計指標，經 105年本行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 105 年第 24 次會議決議通過。 

（2）106 年度未設定目標值，奉行政院 106 年 5 月 18 日院臺性平字

第 1060174493F號函核定通過。 

3、檢討及策進作為：無。 

（四）關鍵績效指標 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 (機關

預算數-人事費支出-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

出)〕×100% 

增加數=當年度比重-前年度比重 

目標值(X) 0 0 0 0 

實際值(Y) 0 0 0 0 

達成度(Y/X) - - - - 

2、辦理情形說明：  

由於本行兼具行政機關與國營事業性質，屬營業基金預算，且業務

性質特殊，並無中長程個案計畫，爰毋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並奉

行政院 106年 5月 18日院臺性平字第 1060174493F號函核定通過。 

3、檢討及策進作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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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 

強化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說明如次： 

一、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由本行副總裁擔任會議召集人，該小組委員共

15 人，女性委員有 8 人，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 

二、第 6 屆委員之任期自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其中外

聘委員 3 人，係聘請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1 人，女性）、大學

教授（2 人，男、女性各 1 人）擔任。 

三、106 年度共召開 3 次會議，分別於 1 月 13 日、5 月 25 日及 9 月 7 日

召開第 26 次至第 28 次會議；每次會議均由本行副總裁親自主持，外

聘委員均至少有 2 人出席。 

四、會議中報告事項及討論事項分別如下： 

（一）報告事項： 

1、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及性別平等處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及追蹤管考情

形。 

2、本行「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3、本行「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辦理情形」。 

4、本行「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具體行動措施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

辦理情形」。 

5、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6 屆新任委員名單。 

（二）討論事項： 

1、滾動修正本行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 

2、有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9 號至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法規檢視，經檢視本行主管法規、命令及行政措施，

無涉及該等一般性建議者，並函知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3、本行所屬中央印製、造幣廠 106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4、審議本行其他重要性別議題討論案。 

五、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名單及近 3 年之會議記錄（並列入委員發

言要旨）全文均登載本行全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性別平等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紀 錄 」 (http://www.cbc.gov.tw/content.asp? m 

p=1&CuItem=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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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行改選外聘委員，除聘請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外，並洽詢相

關民間婦女團體，以及上網查詢「台灣國家婦女館」學者專家名單資

料。 

七、民間提案部分，除由本行外聘委員提出外，本行網站主題服務項下性

別主流化專區，設有民間單位提案單，接受民眾投書或至本行民意信

箱提出與性別平等相關之提案。 

八、未來召開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仍將持續達到每次小組會議至

少有 2 位以上外聘民間委員出席，期透過與民間委員進行政策對話與

經驗交流，協助本行業務能融入性別觀點。 

伍、 其他重大或特殊具體事蹟 

一、本行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主管業務資料性質為總體面，無關個

人性別。經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3 年第 19 次會議決議通過，側重

於強化本行同仁性別意識培力，106 年度相關辦理成果如次： 

（一）購置與性別主流化課題相關影片「內衣小舖」，分別於 106 年 7 月 5

日及 7 月 12 日於本行播放，以提升本行同仁性別意識，計有 220 人

參加，其中男性 76 人（35%）、女性 144 人（65%）。 

（二）鼓勵同仁多參與有關性別議題數位課程，以提高本行同仁性別意識，

計有 583人次參加，其中男性 229人次（39%）、女性 354人次（61%）。 

（三）106 年度本行職員總數 678 人（原 685 人，扣除留職停薪 7 人），參

加訓練人數計有592人，已有87%以上人員參加性別相關訓練課程，

其中男性 245 人（41%），女性 347 人（59%），與本行 106 年 12 月

男女性比率 43%、57%相近，未來持續鼓勵男性同仁多參與性別相

關訓練課程。 

二、有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9 號至第 33 號一

般性建議法規檢視計畫案，經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6 年第 26 次

會議通過，本行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未涉及該等一般性建議。 

三、行政院秘書長 106年 8間函請各機關檢視主管之性別相關申訴審議法

規及行政措施，如有規定申訴人應自備翻譯者，因未符前揭第 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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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精神，應予修正並函報該院。本行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業經檢

視無此情形。 


